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21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

展公告》，本公司与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大重组事宜，经与相关各方协商，已初步拟定本

次重大事项的框架性方案，并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取吸收合并方式，但因该重大事项尚

须向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并需获得相关部门的同意，相关程序比较复杂。因此，为维护投

资者利益，尽力促使本次重组顺利进行，经公司申请，自

2011

年

4

月

6

日起本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

目前，本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就重大重组方案细节进行磋商和完善，并向有关部门进行

政策咨询，因此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股票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2011－2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章程重要条款获批及住所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9

月召开

2010

年第三次、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

修订，并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就其中住所地变更、设立直投子公司、担保等重

要条款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公司章程》的核准申请。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11]564

号），核准本公司变更《公司章程》的重要条款，并依法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及换领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0

年

9

月修订）》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目前，公司已完成住所地的工商变更登记，公司住所由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2

号合景

国际大厦

A

幢变更为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 根据上述批复要求，公司将尽快办理换领《经

营证券业务许可证》事宜。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江苏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

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

网，网址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天泽信息

（二）股票代码：

30020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8,0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2,000

万股，其中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的

1,600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

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

、发行人：江苏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0

号

3

、联系人：高丽丽

4

、电话：

025-87793753

5

、传真：

025-84781688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保荐代表人：战肖华、郭丽敏

3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国际

4

座

1203

室

4

、电话：

010-68790997-209/203

5

、传真：

010-68790897

发行人：江苏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６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６

，

１６６

，

７００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０６

，

１６６

，

７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６４９

，

８６６

，

７２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公积金转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６

，

１６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３

，

７００

，

０２０ ６４９

，

８６６

，

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６

，

１６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３

，

７００

，

０２０ ６４９

，

８６６

，

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０６

，

１６６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３

，

７００

，

０２０ ６４９

，

８６６

，

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６４９

，

８６６

，

７２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１

元。

八、咨询机构：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

２８８

号

咨询联系人：钱建中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３－８５０５８９１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３－８５０５８９２９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03

月

31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6,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 派

1.6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10

股派

1.44

元）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

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96,000,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92,000,000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04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04

月

29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04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次所（转增）股于

2011

年

04

月

29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2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04

月

29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1

年

04

月

29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三

、

股份总数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192,000,000

股摊薄计算，

2010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27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联系人：程晓黎

咨询电话：

0755-27555331

传真电话：

0755-27545688

咨询地址：深圳宝安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３

证券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发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江北区江北大道

９９

号远洲大酒店聚仕轩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也可授权他人

（附授权委托书）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３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

４

）保荐机构代表。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上述第

１

、

３

至

８

项议案已由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２

、

４

至

８

项议案已由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９

项议案已

由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的相关公

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至

１５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宁波市江北区康庄南路

５１５

号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

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３０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沈明亮、顷青青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５２２９９４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５２２９９７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康庄南路

５１５

号 邮编：

３１５０３２

２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

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议案表决

序号 议案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２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３

《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４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５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６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７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

８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９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请用

“

√

”

或

“

×

”

来表示

。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为委托人的必须 加盖单

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2011-028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举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发

出通知，并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下午

2:00

在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现场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敏田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

见证律师列席会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4

名。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委托代理人代表的股份数共计

60,767,300

股，占公司全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9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审议通过《

2010

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

2011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8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9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江西新界水泵铸件技改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0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江苏新界水泵配件加工建设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1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4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公司治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5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股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767,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张咸胜先生、朱亚元先生（其中许宏印先生委托朱亚元律

师做述职报告）向大会做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国浩律师集团 （杭州） 事务所指派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股票将于 2011 年

4月 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

讯网（w w w .cninfo.com .cn）、证券时报网（w w w .secutim es.com ）、中

国证券网（w w w .cnstock.com ）中证网（w w w .cs.com .cn）、中国资本

证券网（w w w .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股票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森远股份

2、股票代码：300210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485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900 万股，其中网上定价

公开发行的 1,520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

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

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名称：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松森

住所：鞍山市鞍千路 281号

电话：0412- 5223068

传真：0412- 5223028

联系人：于健

（二）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如

保荐代表人： 张群伟 刘义

住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大厦 20楼

电话： 0755- 82130833

传真： 0755- 82130620

项目联系人： 吴小萍 徐巍 陈振瑜

发行人

：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5

日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 2011年 4月 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 w w .cninfo.com .cn）、 中证网 （w w w .cs.com .cn）、 中国证券网

（w w w .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 w w .secutim es.com ）、中国资

本证券网（w w w .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恒顺电气

（二）股票代码：30020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0,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7,500,000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4,02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

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

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

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青岛市恒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西侧（空港工业聚集区）

法定代表人：贾全臣

联系电话：0532- 66962088

传 真： 0532- 87712839

联系人：王艳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电话：010- 66290225

传真：010- 66290200

保荐代表人：刘智、石军

联系人：伍文祥

发行人

：

青岛市恒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5

日

青岛市恒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